
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与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签署财务共享服务统一交易协议的公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泰康

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人寿”或“公司”）与泰康

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集团”）签署《财务共享服

务统一交易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协议》”）的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

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

2026 年 1 月 1 日，泰康人寿与泰康集团之间就长期持续发生的

提供财务共享服务类关联交易签署《协议》，有效期自 2026 年 1 月

1日起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。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.11 亿

元。

泰康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

办法》第七条的规定，构成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交易事项为公司与公

司关联方之间就长期持续发生的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签署统一交易

协议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《协议》约定范围的由泰康集团财务共享

中心向泰康人寿提供财务共享服务，包括：会计核算服务（报销单据

审核与总账单据处理）、资金结算（批量收付、网银支付、加急支付、

银行账户管理等）、财务专项服务（财务月结、对账工作）、报销系



统服务、其他服务（在线业务咨询及争议解决、报销数据信息采集、

档案管理）等 5 类服务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手为泰康集团，泰康集团为泰康人寿的唯

一股东，构成公司的关联方。截至目前，泰康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名称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238160

住所
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泰康人寿大

厦 3层 301

法定代表人 陈东升

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)

注册资本 272919.707 万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

投资设立保险企业；管理投资控股企业；国家

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业务；经中国保监会批准

的保险业务；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(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

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

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)

成立日期 1996 年 9 月 9 日

登记机关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

《协议》下交易事项的定价政策采用成本法，无利润加成。经毕

马威企业咨询(中国)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验证，价格设置符合独立交

易原则，定价水平合理公允，不存在利益输送、不公平交易或任何损

害公司、股东、保险消费者或其他第三方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次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.11 亿元，本次交易为服务类

关联交易，不涉及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比例要求。

五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、董事会决议情况

2025 年 11 月 6 日，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关

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统一交易协议。

2025 年 11 月 7 日，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

六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统一交易协议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根据原中国保监会的相关批复，本公司不设独立董事，本次关联

交易无需独立董事发表意见。

七、银保监会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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